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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EWG-IV/9：可持续供资问题 

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， 

回顾  关于可持续供资的第 VII/40 号决定， 

欢迎  秘书处编写的关于审查第 14条的研究报告的第一稿； 

1． 请  缔约方和其他利害攸关者最好在 2005 年 10 月 1 日之前就研究报告

第一稿向秘书处提出评论； 

2．请  秘书处利用资源筹集方面的现有工作，在最后研究报告中列入关于

环境无害管理废物和实现其他多边环境协定和《千年发展目标》的目标之间联系

的分析； 

3．还请  秘书处在最后研究报告中列入关于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》在

与全球环境基金建立正式联系并利用这一设施方面的经验的分析，并考虑到这项

研究的结果不会影响到任何缔约方提交关于修正《公约》的提案的权利。 

4． 请  秘书处向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五届会议提交关于审查第 14 条的

研究报告的定稿。 

 


